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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801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微光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27 

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

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微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1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何思昀 王楠 

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兴中路 365 号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兴中路 365 号 

电话 0571-86240688 0571-86240688 

电子信箱 service36@wgmotor.com service37@wgmotor.com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是 否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

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682,255,676.14 650,901,262.55 4.8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154,878,388.67 161,401,541.63 -4.04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

利润（元） 
151,788,060.89 151,075,016.46 0.47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109,224,369.09 106,045,732.56 3.00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67 0.70 -4.2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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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67 0.70 -4.29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.94% 10.25% -0.31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

末增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1,916,870,759.61 1,799,705,974.06 6.5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1,575,798,994.31 1,496,011,612.47 5.33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,410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

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

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何平 境内自然人 39.38% 90,417,600 67,813,200 不适用 0 

邵国新 境内自然人 25.31% 58,125,600 43,594,200 不适用 0 

杭州微光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3.85% 8,836,520 0 不适用 0 

张为民 境内自然人 2.81% 6,458,400 0 不适用 0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－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

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2.70% 6,208,667 0 不适用 0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－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

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2.07% 4,747,145 0 不适用 0 

胡雅琴 境内自然人 1.41% 3,229,200 0 不适用 0 

何思昀 境内自然人 1.41% 3,229,200 2,421,900 不适用 0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.85% 1,944,654 0 不适用 0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－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

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0.77% 1,773,195 0 不适用 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

控股股东何平和自然人股东胡雅琴为夫妻关系，自然人股东何思昀为何平和

胡雅琴之女，上述三大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性。第二大股东邵国新和第

四大股东张为民为夫妻关系，上述两大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性。公司未

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无 

持股 5%以上股东、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/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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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三、重要事项 

截至本报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信托理财余额 44,822.38 万元，其中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理财产品余额

40,751.66 万元，2023 年度已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20,375.83 万元；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托理财产品余额

4,070.72 万元（本报告期内收回该项信托理财本金 171.23 万元），2022 年度已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,350 万元。上述

信托产品投资款项的收回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如果未来相关信托产品出现较大的影响回款预测的事项，则公允价值变动损

失也会发生相应变化，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何平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八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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